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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壹、計畫緣起 

貫一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貫一公司)創立於民國 81 年，產

業類別為 29 機械設備製造業，主要產品為 292 其他專用機械設備，係

專門製造食品飲料機械之廠商，主要從事瓶罐充填設備等產品製造。貫

一公司原廠地土地座落仁德區林仔段 1218 及 1220 等 2 筆地號，土地

使用分區為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甲種工業區。 

貫一公司在食品飲料機械之設計及製造上累積約三十年經驗，擁

有研發設計、生產製造及售後服務等部門，為台灣食品飲料機械領域中

具專業與規模之製造商。貫一公司不斷的開發新機型及新技術以提供

客戶更優良、美觀及操作簡易的飲料機械，歷年獲得國內各知名飲料廠

商如統一、味全、光泉、義美、可果美、金車、生達製藥…等採用，並

外銷至世界各國。 

貫一公司原以飲料、乳品、酒類等設計客製化瓶罐充填設備生產線

為主，近年跨足醫藥及生物科技領域，客戶不斷要求產品品質和技術創

新，不若以往只求產品保鮮度，更要求產品能保有機能營養，為此，貫

一公司依客製化需求量身訂做計畫方案及繪製圖面，於廠內加工或各

衛星工廠配合製作各項特定零件後回廠精確組裝試車。 

因應客戶需求購置之新機種設備體積龐大且不易移動，單條生產

線即佔據大部分廠房，受限於原廠地面積不足，無法容納多條生產線之

組裝及試車，嚴重影響生產效能，惟有擴建廠房才能因應廠地不足之窘

境，故須增加仁德區林仔段 1206 等 7 筆地號、面積 0.5455 公頃之農

業區毗鄰地供擴建廠房，以因應市場成長需求及公司未來永續發展需

要，全廠年產值可由擴廠前新台幣 3.80 億元增長至擴廠後預估約為新

台幣 8.67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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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貫一公司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

檢送擴建計畫書向經濟部工業局提出擴廠申請，業經經濟部工業局民

國 111年 1月 26日經授工字第 11120403400號函認定符合前開原則第

二點第一款「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認定標準，並囑貫一公司逕依都

市計畫法相關規定申請都市計畫變更在案(詳附件一)。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五點辦理程序規定：

「申請人提出申請時，…，應先提具擴建計畫經經濟部審查核准。經徵

得同意或審查核准後，內政部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

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因此，本案廠房擴建可視為適應經濟發展

之需要，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申請辦理都市計畫

個案變更，同時為落實主要計畫之精神，有效落實計畫區發展管制並促

進土地利用，遂配合辦理擬定本細部計畫。 

 

 

貳、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 

第 24 條 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得配合當地分區發

展計畫，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業及財

務計畫，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定辦理。 

二、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 
 

 

參、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案位於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東北側地區(詳圖一)，

主要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甲種工業區(附)(詳圖二)，計畫範圍土地包

括仁德區林仔段 1206、1206-1、1206-2、1217-1、1221、122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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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等 7 筆地號土地(詳表一、圖三、附件二)，面積共計 0.5455 公頃。 

 

 

 

 

 

 

 

 

 

 

 

 

 

 

 

 

 

 

  

 

 

 

 

 

 

 

 

 

` 細計位置 

宗(專)(附) 

廣(附) 

圖一 本計畫位置暨現行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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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原廠地及擴建範圍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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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原廠地及毗鄰地土地資料表 

項目 區別 地段 地號 面積(㎡)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備註 

原廠地 

仁德區 林仔段 

1218 295.98 甲種工業區 
貫一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1220 4146.87 甲種工業區 
貫一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合計 - 4442.85 - - 
 

毗鄰地

(細計範圍) 

仁德區 林仔段 

1206 2655.05 農業區 
貫一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1206-1 1310.02 農業區 
貫一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1206-2 98.34 農業區 
貫一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1217-1 511.97 農業區 
貫一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1221 450.73 農業區 
貫一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1222 91.74 農業區 

黃○○、黃○

○、劉○○、

林黃○○、黃

○○、黃○○ 

 

1223-1 337.36 農業區 
貫一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合計 - 5455.21 - - 
 

資料來源：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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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原廠地及毗鄰地範圍地籍示意圖 

(細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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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計畫與指導 

壹、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發布實施經過 

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66年 6月 2日發

布實施，民國 73 年 10 月 8 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民國

85年 6 月 7 日發布實施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通盤檢討案，民國 92年

8 月 12 日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民國 107 年 12 月 21 日發

布實施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民國 107 年 12 月 28 日發布實施第三

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案，民國 108 年 6

月 14 日發布實施個案變更一案，民國 108 年 6 月 15 日發布實施

擬定細部計畫一案，現行計畫為民國 111 年 9 月 9 日發布實施之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二階段)，其後又發布實施個案變更三案(詳

表二)。 

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東至上崙聚落，南迄 152 號市道與台糖鐵路，西至

台南市東區、文賢地區及台南都會公園特定區都市計畫界，北至

仁德都市計畫界，面積 760.15 公頃。 

三、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5 年為計畫目標年。 

四、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23,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25 人。 

五、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現行計畫劃設住宅區、商業區、甲種工業區等 10 種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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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面積共計 646.23 公頃；劃設公園、學校、機關等 20 種公

共設施用地，面積共計 113.92 公頃。(詳表三及圖一) 

 

表二 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歷次通盤檢討及第三次通

盤檢討後都市計畫辦理歷程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實施日期 公告日期文號 

1 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核定案 66/6/2 
66/6/2 
府建都字第
50801號 

2 
變更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案 

73/10/8 
73/10/8 
府建都字第
108237號 

3 
變更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要點通盤檢討)案 

85/6/7 
85/6/4 
府工都字第
93917號 

4 
變更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 

92/8/12 
92/8/8 
府城都字第
0920126178-1號 

5 
變更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都市
計畫圖重製專案檢討)案(第一階段) 

107/12/21 
107/12/20 
府都規字第
1071400666A號 

6 

變更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都市
計畫圖重製專案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細部計畫案 

107/12/28 

107/12/27 
府都規字第
1071369988A號 

7 
變更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
農業區為甲種工業區)(配合大成不銹鋼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擴廠)案 

108/6/14 
108/6/13 
府都規字第
1080635613A號 

8 
擬定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
農業區為甲種工業區)細部計畫(配合大成不銹
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 

108/6/15 
108/6/13 
府都規字第
1080636609A號 

9 
變更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都市
計畫圖重製專案檢討)案(第二階段) 

111/9/9 
111/9/6 
府都規字第
1110257257A號 

10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
農業區為機關用地)(配合文賢消防分隊暨德南
派出所新建工程)案 

113/3/21 
113/3/19 
府都規字第
1130387970A號 

11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文賢消防分隊暨德南
派出所新建工程)細部計畫案 

113/3/22 
113/3/19 
府都規字第
1130393214A號 

12 
變更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
仁德區勝利路計畫道路工程)案 

113/11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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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現行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例(%) 

佔計畫面積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99.72 29.16 13.12 

商業區 4.69 1.37 0.62 

甲種工業區 110.49 32.31 14.54 

特種工業區 0.36 0.11 0.05 

零星工業區 5.08 1.49 0.67 

文教區(供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使用) 7.40 2.16 0.97 

宗教專用區 0.33 0.10 0.04 

河川區 10.00 -- 1.32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13 -- 0.02 

農業區 408.03 -- 53.68 

小計 646.23 66.70 85.0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2.24 0.65 0.29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23 0.36 0.16 

停車場用地 0.13 0.04 0.02 

廣場用地 0.15 0.04 0.02 

零售市場用地 0.67 0.20 0.09 

學校用地(文小用地) 4.62 1.35 0.61 

學校用地(文中用地) 3.83 1.12 0.50 

機關用地 1.19 0.35 0.15 

下水道用地 1.36 0.40 0.18 

電路鐵塔用地 0.37 0.11 0.05 

高速公路用地 9.33 2.73 1.23 
高速公路兼供東西向快速公
路使用 8.98 2.63 1.18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東西向快
速公路使用兼供河道使用 0.05 0.01 0.01 

道路用地 54.26 15.87 7.12 

道路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0.01 0.00 0.00 
道路用地(供東西向快速公路
使用) 21.58 6.31 2.84 

道路用地兼供東西向快速公
路使用 0.70 0.20 0.09 

道路用地(供東西向快速公路
使用)兼供河道使用 0.29 0.08 0.04 

河道用地 1.35 0.39 0.18 

道路用地(人行步道) 1.58 0.46 0.21 

小計 113.92 33.30 14.97 

都市發展用地 341.99 100.00 -- 

總計 760.15 --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

及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檢討)案(第二階段)書及各個案變更計畫書。 
註：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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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系統計畫 

  (一)主要道路 

屬於主要道路等級者計有 8 條，除高速公路及東西向快速

道路外，1 號道路中正路，北通仁德，南往二層行，計畫寬度 20

公尺，9 號道路係配合台南生活圈道路系統規劃，計畫寬度 24

公尺，26 號道路向西南通往文賢地區，計畫寬度 25 公尺，6 號、

27 號及 28 號道路分別通往市 183、台 1 號及交流道，計畫寬度

均為 25 公尺。 

  (二)次要道路 

屬次要道路等級者共有 15 條，計畫寬度分別為 18 公尺、

15 公尺及 12 公尺。 

  (三)服務道路 

服務道路之計畫寬度分別為 10 公尺及 8 公尺。 

  (四)人行步道 

計畫區內劃設 4 公尺寬之人行步道。 

 

 

貳、本案主要計畫內容 

本計畫位於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東北側地區，計畫範

圍土地包括仁德區林仔段 1206 等 7 筆地號土地，面積計 0.55 公頃，

本細部計畫於主要計畫內屬甲種工業區(附帶條件：1.應另行擬定細部

計畫，至少劃設變更土地總面積 30%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並自行

管理、維護。2.前項公共設施用地應無償捐贈予臺南市政府。)，係為

提供貫一公司擴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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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要計畫對細部計畫之指導原則 

本案係依據「變更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甲種工業區)(配合貫一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計畫)案」規定，配

合另行擬定細部計畫。為落實本細部計畫內容與主要計畫內容之一致

性，主要計畫訂定細部計畫之指導原則如下： 

一、本細部計畫由貫一公司自行擬定，應至少劃設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

面積 30%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並無償捐贈予臺南市政府，由

貫一公司自行負擔所有開發經費、管理、維護。 

二、全部土地所有權人須與臺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具結保證依核定計

畫書、圖有關規定辦理，並納入都市計畫書規定，以利執行；如未

能簽訂協議書者，則原持原計畫。有關協議書及回饋執行等規範，

依臺南市政府所定之通案性規定辦理。 

三、貫一公司未依核准開發期限(依細部計畫書規定期限辦理)完成擴

建者，內政部同意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

款規定由臺南市政府迅即辦理通盤檢討，依法檢討變更恢復為原

計畫之使用分區，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或

其他建築用地，其已完成移轉登記之自願捐贈土地不予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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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背景分析 

壹、計畫範圍現況 

一、原廠地及周邊範圍使用現況 

本案原廠地係民國 66年 6月公告之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核定案劃設之甲種工業區，工廠登記範圍為仁德區林

仔段 1218 及 1220 等 2 筆地號(工廠登記編號：99711207)，面積

0.44 公頃，現況已充分開闢作廠房使用，不敷擴建廠房需求。 

原廠地東側緊鄰本計畫區，西側為他間工廠廠房使用，南側

為貫一公司行政辦公大樓(貫一公司租用之林仔段 1225 地號土地，

非工廠登記範圍)，北側為貫一公司廠房(貫一公司所有之林仔段

1219 地號土地，非工廠登記範圍)及三爺宮溪(詳圖四~圖六)。 

二、毗鄰地(細部計畫範圍)及周邊範圍使用現況 

本細部計畫範圍係本案變更主要計畫劃設之甲種工業區，包

括仁德區林仔段 1206 等 7 筆地號，面積 0.5455 公頃，現況已部

分開闢作廠房、研發辦公室及餐廳等使用。 

計畫範圍東側為特定區範圍外之非都市土地，現況為空地及

砂石堆置廠使用，西側為本案原廠地廠房，南側緊鄰寬約 6.5 公

尺之廠區對外聯絡道路-義林路 148巷，北側為三爺宮溪(詳圖四、

圖五)。 

另外，計畫範圍東南側與義林路 148 巷間所夾之林子段 1213

地號土地(詳圖六)，貫一公司於 94 年 8~10 月間多次向土地所有

權人徵詢洽購均堅持不出售，故未能納入本案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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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線指定情形 

本計畫範圍南側臨接寬約 5 公尺之現有巷道義林路 148 巷，

依仁德區公所民國 113 年 8 月指定建築線成果(詳附件四)，本計

畫範圍南側部分位於建築線退縮地內，故該範圍應依建築線指定

退縮供道路使用。 

 

 

 

 

 

 

 

 

 

 

 

 

 

 

 

 

 

 

圖四 本計畫範圍及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義林路148巷 

原廠地 毗鄰地 
細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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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土地使用現況照片 

1.廠區入口 2.研發辦公室及餐廳 

3.行政大樓 4.毗鄰地廠房 

5.原廠地廠房 6.研發大樓後側 

1 

2 

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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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計畫範圍及周邊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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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擴廠計畫概要 

一、公司概況 

貫一公司主要從事瓶罐充填設備等產品製造，原以飲料、乳

品、酒類等設計客製化瓶罐充填設備生產線為主，近年跨足醫藥

及生物科技領域，客戶不斷要求產品品質和技術創新，不若以往

只求產品保鮮度，更要求產品能保有機能營養，擴建前全廠年產

值新台幣 3.80 億元。 

二、擴建需求說明 

近年全球新冠疫情的不確定性，零組件供應鏈貨櫃滯港及物

價通膨，致使接單趨於保守，需出單大多為國內大廠，如今步入後

疫情時代卻因原廠地腹地過小，無法容納大型客製化瓶罐充填設

備生產線之組立及試車，僅能容納一件小訂單之瓶罐充填設備生

產線組立及試車，致使訂單需不斷壓單延後出貨，不僅影響商譽

及獲利，更嚴重影響下訂廠商營運計畫。 

因應客戶需求購置之新機種設備體積龐大且不易移動，單條

生產線即佔據大部分廠房，受限於原廠地面積不足，無法容納多

條生產線之組裝及試車，嚴重影響生產效能，惟有擴建廠房才能

因應廠地不足之窘境。 

三、整體規劃構想 

(一)為容納多條生產線之組裝及試車，以因應市場成長需求及公司未

來永續發展需要，計畫範圍併原廠地現行主要計畫劃設為甲種工

業區。 

(二)集中劃設完整工業廠區並連通本計畫區與原廠地，新廠房配置於

本計畫區北側，南側依實際需求規劃作研發辦公室及餐廳等建物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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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量公共設施之開放性與可及性，於計畫範圍北側、東側及南側規

劃帶狀開放空間，行人透過義林路 148 巷可直接出入細部計畫劃

設之公共設施用地，車輛則透過計畫範圍西側道路出入廠區。 

(四)為符合廠區實際需要及「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

規定，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應至少佔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

面積 30%。 

四、擴建後預期效益 

貫一公司擴廠後全廠產值預估約為新台幣 8.67 億元，擴廠後

員工人數增至約 15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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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擴廠後產品製造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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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通系統概況 

本計畫範圍南側緊鄰廠區對外聯絡道路-義林路148巷，義林路148

巷往西可與義林路聯繫，義林路往北銜接之市道 182 中山路可向西聯

絡 1 號高速公路仁德交流道、台南市區等，或向東聯絡 3 號高速公路

關廟交流道、歸仁、關廟等，義林路往南可銜接台 86 線快速公路、高

鐵台南站，交通現況良好(詳圖八)。 

 

 

 

 

 

 

 

 

 

 

 

 

 

 

 

 
 

圖八 本計畫範圍周邊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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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質發展計畫 

壹、整體規劃原則與構想 

一、為容納多條生產線之組裝及試車，提升生產效能以因應市場成長需

求及公司未來永續發展需要，本案計畫範圍之土地使用併原廠地及

鄰近地區劃設為甲種工業區。 

二、集中劃設完整工業廠區並連通本計畫區與原廠地，新廠房配置於本

計畫區北側，貫通原廠地廠房形成一完整廠房，以利整體廠區生產

作業，南側依實際需求規劃作研發辦公室及餐廳等建物使用。 

三、考量公共設施之開放性、可及性及周邊農業生產環境之維護，於本

計畫北側、東側及南側規劃帶狀開放空間，並於西側規劃道路供廠

區車輛通行使用。 

四、行人透過義林路 148 巷可直接出入使用公共設施用地，車輛則透

過計畫範圍西側道路及區內通路出入廠區。 

五、廠區防災應考量建物位置及車行動線適當規劃消防救災動線，並應

留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供救災使用。(詳圖九、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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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原廠地及擴建範圍廠房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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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東北側地區，西側

緊鄰原廠地甲種工業區，計畫範圍土地包括仁德區林仔段 1206、1206-

1、1206-2、1217-1、1221、1222、1223-1 等 7 筆地號土地，面積共計

0.5455 公頃。 

 

參、計畫年期 

配合開發時程及實際需要，以民國 119 年為計畫目標年。 

 

肆、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劃設甲種工業區供擴建廠房使用，面積 0.3818 公頃、占總

計畫面積 69.99%；並於計畫區北側、東側及南側劃設寬 2 公尺以上之

綠地用地，以維護周邊農業生產環境，面積 0.1391 公頃、占總計畫面

積 25.50%，於計畫區西南側劃設寬 10 公尺道路用地，並配合義林路

148 巷指定建築線之退縮地劃設道路用地，面積計 0.0246 公頃、占總

計畫面積 4.51%，公共設施面積合計 0.1637 公頃，占總計畫面積

30.01%(詳表四及圖十)。 

表四 本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  目 面積(公頃) 比例(%) 附帶條件 

土地使
用分區 甲種工業區(附) 0.3818 69.99 1.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至少

劃設變更土地總面積 30%

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

並自行管理、維護。 

2.前項公共設施用地應無償

捐贈予臺南市政府。  

公共設
施用地 

綠地用地(附) 0.1391 25.50 

道路用地(附) 0.0246 4.51 

小計 0.1637 30.01 

合  計 0.5455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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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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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防災計畫 

本計畫區防災計畫說明如下(詳圖十一)。 

一、消防安全區劃：以北側、東側及南側之綠地作為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以有效阻隔廠區與鄰近農業區之火災延燒。 

二、消防救災動線：依「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規

劃淨寬 4 公尺之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其可與義林路 148 巷直接聯

繫。 

三、救災活動空間：依上開指導原則於本計畫區適當處規劃淨寬 4.1 公

尺之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 

四、防災避難場所：以本計畫劃設之綠地及位於計畫區周邊之開放空間

作為緊急防災避難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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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三十

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甲種工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三、停車空間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四、綠地應以複層植栽方式種植喬木及灌木，留設之人行步道舖面應以

植草磚或透水性材質之地磚舖設。 

五、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 50%。 

六、建築基地開發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圖十一 防災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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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三十

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甲種工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三、停車空間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四、綠地應以複層植栽方式種植喬木及灌木，留設之人行步道舖面應以

植草磚或透水性材質之地磚舖設。 

五、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 50%。 

六、建築基地開發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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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 

壹、開發方式及主體 

本案由貫一公司自行擬定細部計畫並開發土地建設。 
 

貳、開發時程 

本案甲種工業區應自細部計畫發布實施日起 3年內取得建築執照。 
 

參、開發經費來源 

本案擴廠綠地用地及道路用地購置土地費用為新台幣 1,485萬元、

開闢工程費用為新台幣 150 萬元，全部費用共計新台幣 1,635 萬元，

由貫一公司自行籌措財源開發(詳表五)。 
 

表五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
取得
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土地取

得費用 
建築工
程費用 

機器設
備費用 

公設工
程費用 合計 

綠地
用地
(附) 

0.1391 無償
捐贈 1,262 － － 125 1,387 

貫一興
業股份
有限公
司 

自細部
計畫發
布實施
日起 3
年內 

貫一興
業股份
有限公
司自行
籌措 

道路
用地
(附) 

0.0246 無償
捐贈 223 － － 25 248 

合計 0.1637 － 1,485 － － 150 1,635 

註：開發經費係屬預估，未來應依實際發生費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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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共設施用地捐贈方式與比例 

本案主要計畫係由農業區變更為甲種工業區，依「都市計畫工業區

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四點(二)規定，公共設施用地由貫一公司無

償捐贈予臺南市政府。捐贈比例依前開規定，至少為變更都市計畫土地

總面積之 30%(本案劃設 0.1637 公頃，佔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

30.01%，惟實際捐贈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准。)。 

 

伍、其它  

一、現況位於公共設施用地範圍之建築物或構造物應配合公共設施興

闢予以拆除，其規劃設計及管理維護計畫，應取得公共設施主管機

關同意後，始得興闢及設置。 

二、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完成興闢並經公共設施主管機關認可後，臺南

市政府始得核發甲種工業區之建築執照。 

三、本案如於基地下挖工程有涉及疑似遺址之可能，貫一公司應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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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經濟部擴建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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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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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土地使用變更同意書 

 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本同意書供公開閱覽時應予以遮蔽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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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本同意書供公開閱覽時應予以遮蔽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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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建築線指示(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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